文字解读：关于《关于建立硚口区“府检联动”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》的政策解读

为全面加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衔接配合，促进依法行政、公正司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方案分为工作目标、工作重点和工作机制三个方面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充分发挥政府组织优势和检察机关的专业优势，激发“府检联动”共治多赢的叠加效应，强化联动协作，推动“府检联动”工作机制实质化、常态化、制度化运行，形成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信息共享、法律共研、争议共调、逾权共管、治理共商的工作模式，构建起良性、互动、积极的新时代“府检”工作关系，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硚口、美丽硚口、法治硚口，助推硚口经济高质量发展、社会和谐稳定，为武汉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、走在前列作出硚口贡献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推进平安硚口建设。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护经济金融安全、维护社会安全稳定。
（二）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服务保障科技创新、服务保障产业转型升级、服务保障长江大保护战略。
（三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依法护航重大项目推进、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益。
（四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促进依法行政、推进社会矛盾化解、助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。
（五）加强民生领域法治保障。推进民生公益保护、推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、强化法治宣传资源整合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通过建立健全“府检联动”协调机制，联席会议制度，行政机关重大决策、重大案件法律风险评估协调配合机制，犯罪治理协同机制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，公共利益协同保护机制，调查协作机制，数据融合共享机制等八项机制，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职能优势，促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发力，推进法治硚口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。

